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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7-022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亿起联科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4 年 12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北京久其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证监许

可[2014]1400 号），核准公司向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亿起联科技”）的

原股东王新等两名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亿起联科技 100%的股权。2015 年 1

月 7 日完成了亿起联科技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亿起联科技

自 2015 年 1 月 3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关于亿起联科技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的具体情况如下：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1、业绩承诺 

根据王新、李勇与公司签署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新、李勇关

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亿起联科技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合称“业绩承诺期”）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700

万元、5,000 万元、6,750 万元和 8,430 万元（下称“净利润承诺数”）。 

亿起联科技在业绩承诺期的每一年度的净利润数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下称“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并出具的专项报告中确认的

数字（下称“实际净利润数”）为准。实际净利润数是指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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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亿起联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2、利润补偿约定 

若亿起联科技在业绩承诺期任何一个年度未能实现净利润承诺数，则交易对

方同意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交易对方首先进行

股份补偿，股份不足的部分用现金补偿。 

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 48,000 万元。交易对方向上市公

司支付的补偿总额=已补偿的股份数量（不含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分红派息等事项而相应产生的新增股份或利益）×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

份价格+已补偿的现金。 

（1）股份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末，按照协议确定的亿起联科技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净

利润承诺数，其差额部分交易对方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止当年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年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补偿期限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作价总额÷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的现金÷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价格） 

业绩承诺期各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股份不冲回。 

（2）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任何年度按照上述计算的结果，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超过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总量（不含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分红派息等事项而相应产生的新增股份或利益），则差额部分，交易对

方应以现金补偿上市公司，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已补偿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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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亿起联科技 2016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立信”）审计，并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G10997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亿起联科技 2016 年度净利润（指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孰低者）为 6,620.48 万元，低于 2016 年净利润承诺数 6,750 万元,完成度为 98.08%,

未完成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亿起联科技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为 14,899.44 万

元，累计承诺净利润为 15,450.00 万元，累计实现数低于累计承诺数，根据下述公

式，本期合计应补偿股份数应为 219,518 股。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 154,500,000.00 元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148,994,430.27 元 

业绩承诺期承诺利润总额 238,800,000.00 元 

累计已补偿股份数 387,897 股 

标的资产作价 480,000,000.00 元 

发股价格 23.30 元/股 

2014 年和 2015 年分红派息总额 0.200196 元/股 

2015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 150% 

王新承担补偿义务份额 57% 

李勇承担补偿义务份额 43% 

王新应补偿股份数（向上取整） 125,125 股 

李勇应补偿股份数（向上取整） 94,393 股 

合计应补偿股份数 219,518 股 

合计应补偿股份数 =[（154,500,000.00 元-148,994,430.27 元）÷238,800,000.00 元×

（480,000,000.00 元÷23.30 元/股）-387,897 股-（0 元÷23.30 元/股）] ×（1+0.200196

元/股÷23.30 元/股） ×（1+150%）=219,517.22733 股 

王新应补偿股份数 =合计应补偿股份数*57% = 125,125 股（向上取整） 

李勇应补偿股份数 =合计应补偿股份数*43% = 94,393 股（向上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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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夏电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5 年 11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向栗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证监许可

[2015]2490 号），核准公司向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夏电通”）的原

股东栗军等 49 名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华夏电通 100%的股权。2015 年 11 月

16 日完成了华夏电通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夏电通自 2015

年 11 月 30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关于华夏电通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的具体

情况如下：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1、业绩承诺 

根据 32 名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与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

承诺与补偿协议》，华夏电通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4,000 万元、5,600 万元和 7,800 万元。 

华夏电通在业绩承诺期的每一年度的净利润数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出具的专项报告中确认的数字为准。实际净利

润数是指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华夏电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2、利润补偿约定 

若华夏电通在业绩承诺期任何一个年度未能实现净利润承诺数，则承担补偿

义务的交易对方同意以其所持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承担

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首先进行股份补偿，股份不足的部分用现金补偿。 

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承

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已补偿的股份数量（不含上市

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分红派息等事项而相应产生的新增股份或利

益）×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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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份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末，按照协议确定的华夏电通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净利

润承诺数，其差额部分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年期末累计

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期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华夏电通股权作价总

额÷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累计已补偿的现金÷本次交易

股份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期各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股份不冲回。 

（2）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任何年度按照上述计算的结果，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应

补偿的股份数量超过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总量（不

含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分红派息等事项而相应产生的新增股

份或利益），则差额部分，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应以现金补偿上市公司，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已补偿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华夏电通 2016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审计，并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ZG10080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华夏电通2016

年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为 6,437.12 万元，高于 2016 年净利润承诺数 5,600 万

元，完成度为 114.95%，完成了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三、瑞意恒动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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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7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作价

20,500 万元以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手方沈栋梁、郝欣诚、顾瀚博所持有的北京瑞

意恒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瑞意恒动”）100%股权并对瑞意恒动增资 2,000 万元。

2016 年 8 月 29 日完成了瑞意恒动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瑞

意恒动自 2016 年 8 月 3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关于瑞意恒动 2016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的具体情况如下：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1、业绩承诺 

根据沈栋梁、郝欣诚、顾瀚博与公司签署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瑞意恒动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1,950 万

元和 2,535 万元。若 2016 年度瑞意恒动实际净利润低于 1,400 万元的，瑞意恒动

追加承诺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应不低于 2,915.25 万元，且 2016 至 2018 年业绩承诺

仍全部有效。实际净利润，是指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瑞意恒动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孰低者。 

2、利润补偿约定 

若 2016、2017、2018 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低于相应的承诺净利润，则瑞

意恒动应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对赌期业绩承诺补偿金，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当期业绩承诺补偿金=(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目标公司2016年至2018年三年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因业绩承诺累计

已补偿金额 

若 2019 年度瑞意恒动实际净利润低于 2019 年度承诺净利润，则瑞意恒动应

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 2019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金，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金=2019 年承诺净利润-2019 年度瑞意恒动实际净利

润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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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瑞意恒动 2016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审计，并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ZG10998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瑞意恒动2016

年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为 1,568.14 万元，高于 2016 年净利润承诺数 1,500 万

元，完成度为 104.54%，完成了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四、上海移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1 月 20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与控股股东久其科技以现金支付方式共同作价 14.4 亿元分别受让上海移通网络有

限公司（简称“上海移通”）51%股权和 49%股权。2017 年 3 月 15 日，上海移通股

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公司持有上海移通 51%股权。关于

上海移通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的具体情况如下：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1、业绩承诺 

移通网络（香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家骁（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承

诺：上海移通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期限”）实现

的合并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10,400 万元和 13,500 万元，即

三年承诺实现税后净利润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1,900 万元（“承诺金额”）。前述税后

净利润以经上市公司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

告》中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孰低者（“扣非前后孰低”）为计算依据。为避免歧义，税

后净利润=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孰低者。上

市公司应确保会计师事务所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出具标的公司的《专

项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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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补偿约定 

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限内任何年度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际实现税后净利

润（按照扣非前后孰低原则，以下简称“实现金额”）少于截至当年期末累计承诺金

额，则转让方应于该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向受让方支付业

绩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现净利润金额超过

截至当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金额的 80%、但不足 100%时，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

向受让方进行补偿，每年补偿的金额按以下公式进行确认： 

业绩承诺方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金额-截至当年年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金额-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已补偿金额 

（2）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现金额未超过截至

当年年末累积承诺金额的 80%时，业绩承诺方以现金向受让方进行补偿，每年补

偿的金额按以下公式进行确定： 

业绩承诺方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金额-截至当年年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金额）÷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交易价款－截至当

年年末累积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

偿的金额不冲回。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上海移通 2016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审计，并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E50017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上海移通 2016

年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为 8,923.16 万元，高于 2016 年净利润承诺数 8,000 万

元，完成度为 111.54%，完成了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31 日 




